
无偿献血会传染疾病吗？
首先，我们先弄清一件事，现在

我们谈的是“献血”，请您不要与“输
血”混为一谈，前者是您献出血液，后
者是您需要使用别人的血液。可能
您所说的所谓传染疾病也只是在输
血的情况下偶尔发生，绝对不可能发
生在前者“献血”上。因为血站每次
所使用的针头及血袋都是经过事先
严密灭菌处理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而
且每位献血者每次使用一个新血袋，
而且只使用一次，从不重复使用。因
此，献血是安全的，且绝对不会感染
任何疾病的。

献血前为什么一定要先体检？
为确保献血者和用血者的健康

和安全，提高血液质量，防止经血液
途径传播疾病，血站对每一位献血的
公民要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的《献血
者健康检查要求》进行严格的检查和
筛选，只有合格者方可参加献血，严
把血源质量关。

采血过程是否规范卫生？
有的人担心采血过程是否规范

卫生，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
的。一是血站为我市唯一一家通过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医疗
机构，其工作人员均为经过国家采
供血专业培训，经过考试取得上岗
证的医护人员，有较强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能保证采血过程的安全；
二是血站使用的采血器材均为国家
正规厂家生产的一次性器材，经过
严密的消毒灭菌处理。而且，血站

对购进的每一批采血器材必须进行
质量检测，检验合格者方准许用于
采血。三是每位献血者使用一套新
的采血器材，用后一律销毁，从不
重复使用。因此，献血是安全的，
采血过程也是规范卫生的。

采集的血液要进行那几项检
测？

献血后，血站对您捐献的血液严
格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的检验项目
和标准进行检验。目前检验的项目
有：血型、血红蛋白测定、肝功能（转
氨酶）、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
肝炎病毒抗体、梅毒螺旋体抗体、艾
滋病毒抗体等项目的检测，只有这些
检测项目经过两次检测全部合格的
血液才能用于临床。

血站的血液检测结果有何
意义？能用于疾病诊断吗？

对献血者捐献的血液进行相应
项目的检测，是安全输血的需要，检
测合格或不合格，仅意味着此次捐献
的血液可以或不能用于临床治疗。
献血时进行血液检测的结果不能用
于疾病诊断、保险等其他任何目的。

如果我怀疑自己患有某种
经血传播疾病，可以通过献血进
行检测吗？

不可以。如果你已患有或怀疑
患有经血传播疾病，或者有《健康
情况征询表》中的不能献血的高危
行为，请不要参加献血。人体在感
染病毒的一段时间以后，血液检测

方可出现阳性，即存在检测“窗口
期”。如果在窗口期献血，是检测不
出已感染病毒的，这将给那些亟待
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极大危害。所
以，如果怀疑自己患有某种经血传
播疾病，请及时去国家医疗机构或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进行检测诊断，
而不要以献血的方式进行排除或确
定。

为什么少数人献血检验结
果与医院检验结果不一样？

在参加无偿献血时，有少数献血
者在血站检测血液不合格，而在医院
检测却告知是正常的，这是因为：

① 为了最大可能保障献血者和
受血者的身体健康，国家制定的筛选
献血者的血液检测标准比给患者定
的标准要更严格。如：转氨酶（ALT）
血站筛选标准为25U，而医院标准为
40U；乙肝表面抗原（HBsAg）血站筛
选标准是≤1纳克/毫升（ng/ml）为阴
性；而医院标准为≤5纳克/毫升（ng/
ml）为阴性。这就是说，当检测值介
于两个标准之间时，血站将确定为不
合格，而医院却定为合格。

② 在试剂盒的选择上，血站会
选择高灵敏度的检测试剂，这样能最
大限度将真正的阳性血液筛选出来，
保证输血安全。但同时也容易导致
出现个别假阳性结果，而这部分献血
者可能是完全正常的。

③ 人体是复杂的有机体，由于
个体因素，在生理状况发生变化或有
些疾病时会导致血液检测出现生物

学假阳性。如劳累、饮酒后就可出现
转氨酶升高。而老年人、发热、感染、
肿瘤等就可能导致梅毒血清血检测
结果出现“假阳性”

血液安全是全社会的责任
血液安全对于卫生服务非常重

要，它既可以挽救大量的生命，但也
可以因为通过输入不健康的血液传
播许多疾病，如：艾滋病、乙肝、丙肝、
疟疾和梅毒等。因此，可靠和安全的
血源对公共健康至关重要。

全球还有不少国家的血源存在
安全隐患。数字显示，全球有超过
400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
5%至10%是因为输入了不安全的血
液导致的。在发展中国家采集的血
液中，乙肝、丙肝以及梅毒的感染率
仍居高不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呼
吁各国开展输血战略，确保血源安全
可靠。

自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
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市全面禁止
了血液有偿买卖等非法采供血行为，
所有医疗临床用血全部都是通过无
偿献血途径获得。我市的血液来源
全部安全合法，采集血液检测标准
化，检测数据科学化，血液质量安全
有保证。

血液安全是全社会的责任，血站
按国家规定的要求对献血
者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
方可献血；在献血中，使用
的采血袋都是卫生部指定
的合格产品，所用的针头

及采血袋都是一次性全封闭的，采血
实行一人一针一袋，血液采集后其针
头经消毒后集中销毁，废弃血袋经高
压消毒处理后送医疗垃圾处置中心
统一焚烧。严格的质量管理体和现
代化的设备及高质量的检验水平，阻
断了经血液传播疾病的途径，确保临
床用血安全。
“双重保险”血液安全有保障

当一位普通市民来到市中心血
站，想要参加无偿献血时，市中心血
站的工作人员首先会凭其本人有效
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防止冒名顶替
献血现象的发生。

除实行“实名制管理”外，工作人
员将根据献血者的基本情况，按照卫
生部制定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对献血者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经
过初步筛选和重重核实献血者的身
份，将无偿献血者的真实资料录入电
脑，建立电子档案。

我市中心血站在 2000年建起了
局域网，对所有无偿献血者的资料进
行条形码管理，规范管理秩序。采集
血液之后，对每一袋采集到的血液，
工作人员会将同一标本送进实验室，
用两个不同厂家的试剂进行检测，经
过双重检测，让采集到的血液有“双
重保险”，保证血液质量。

让人人享有安全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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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屈金轶

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
委批准发布的《出租车运营服务
规范》4月1日起实施。规范明
确，乘客上车前，出租车司机不
得有询问目的地等挑客行为。除
包车服务外，要使用计价器，不
得议价，不得绕路。此外，出租车
企业对于乘客投诉，应在24小
时内处理，10日内处理完毕，并
将结果告知乘客。

出租车行业是城市文明的
一个窗口，这个窗口行业出现挑
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可谓害人害
己：一是侵害乘客利益和权益；
二是伤害出租车行业形象甚至
城市形象。1日起实施的《出租车
运营服务规范》，被称为出租车
服务规范“国标”，“国标”以空前
的力度，比如设置“禁问令”等条
款，来治理久为人所诟病的出租
车挑客拒载等，无疑是众望所
归、民意所在。

当前，“打车难”仍是许多城
市的通病。有 79.7%的网友反映
其所在的城市“打车难”。据中国
社科院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
书》显示，有8.48%的人表示通常
需等待半小时以上，45.29%的人
表示需等待 10 分钟至 30 分钟，
仅11.68%的人表示等待时间在5
分钟以内。在如此等车难的情形
下，若再遇挑客拒载，乘客恼怒
或埋怨打车“等不起也伤不起”，
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路太远、路太近、路太堵，任
何一项都能成为出租车司机挑
客拒载的理由。司机能如此“牛
气冲天”，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
由，但根源在于出租车供求关系
的严重失衡。这边厢，是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求；那边厢，是被扎
紧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在
客源充足与市场竞争不充分的
情形下，出租车乱象频出也就难
以避免。

“禁问令”出台前，各地对于
挑客拒载等行为，也是处罚甚
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部分
城市，禁令形同虚设，处罚规定

束之高阁，挑客拒载依旧。何以
至此？源于常态性执法长期缺
位，而运动式的选择性执法，致
使一些出租车司机心存侥幸而
挑客拒载。何况如今出台的“禁
问令”，确切地说仅是一个倡导
性文件，并不具有刚性的约束
力。难道仅依靠司机个人的道德
自律，此后不再挑客拒载，这恐
怕也是一厢情愿！

由此看来，如果要使“禁问
令”的善意初衷落实到位，尚需
要打出组合拳。这意味着，严厉
的处罚措施及强有力的执行力
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
对挑客拒载的司机形成必要的
震慑力。此外，出租车体制机制、
运营模式进行“与时俱进”的改
革或改良也是题中之义，如适度
减免出租车司机的“份子钱”等，
以减少他们的生活压力，他们才
更愿意去遵守“禁问令”等相关
的法律法规。当然，鼓励消费者
积极维权与表达诉求也必不可
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理由期
待，出租车能早日摒弃挑客拒载
等恶习。

治出租车拒载须打好组合拳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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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评

据报道，日前，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公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企业不得再使用“饮用矿物质水”名称，因为“矿物质水”
这一名称容易使消费者误认为该产品具有补充矿物质的营养功能。

“矿物质水”

􀴁才让多吉

日前，媒体以《“阳台男孩”
的家暴噩梦》为题，报道了成都
14岁“熊孩子”阳阳的境遇：8小
时被父亲殴打17次，后妈也连
扇他耳光。他四季都住在比“宠
物窝”还差的阳台，只有一草席。
一年前，他辍学后，就再也没出
过家门。

据了解，当地警方、妇联都
已介入。妇联工作人员主要在讨
论孩子做错事与父亲该不该打
孩子，且要求孩子也要检讨自己
错误。这结果让我很痛心，在父
母虐待孩子既定事实摆明的情
况下，还去强调孩子的错误，委
实有些荒诞。试想，若孩子能吃
饱，又何至于偷香肠吃？事实上，

就算孩子“熊”了点，家长也无权
让孩子置于近乎猪狗不如的生
存境地。

“阳台男孩”的悲惨境遇，其
实挺具代表性。在中国，家庭暴
力频发，就因很多人认为打孩子
是家务事，而不知《联合国儿童
权益公约》规定，处理儿童问题，
必须坚持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

那么，又该怎样将“阳台男
孩”从家暴噩梦中解救出来？要
看到，今天虽然《刑法》规定有

“虐待罪”，却是自诉罪，孩子不
起诉，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介入。
尴尬的是未成年的孩子，又如何
能意识到自己遭到了虐待，更不
要说举证。就像那些被性侵的幼
女，拿了“坏叔叔”的钱或者糖
果，她哪里知道自己被“强奸”。

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须改变
的是法律，好在今年两会《儿童
福利法》已进入立法程序。虽然

立法需要时间，但并不意味着政
府和社会无法保护孩子。譬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感恩
公益基金会正在农村和城市，通
过公益项目的形式，在社区探索
和建设儿童权益保护平台。他们
建设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展开儿
童活动，观察儿童权益是否受到
侵害，他们通过社区志愿者设立
儿童安全主任，倡导邻里之间的
相互守望，预防儿童权益侵害事
件发生、干预和援助。

推动儿童福利立法最终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儿童权益，只有
社会各方达成共识，才能让未来
的法律在执行的时候更加顺
畅。只有民间组织的事先介入、
提出要求，政府才能不断调整，
增加儿童权益保护的公共服务，
才会让通过的法律有良好的执
行的基础，儿童保护才不会落为
空谈。

该怎样解救被虐待的“阳台男孩” 新闻：前晚8时左右，广州81岁
的邱婆婆被一辆小车撞倒，伤了脚
部。据目击者称，她坐在地上持续呼
叫了数十分钟，无人帮扶。好在后
来，有一位好心女士帮婆婆包扎伤
口。婆婆随后被送往医院，经过诊治
没有大碍。（《南方都市报》4月2日）

点点评：希望好心女士也无大
碍。

新闻：“郑州市交巡警二大队队
员酷帅魅力爆棚，流口水！”近日，郑
州市交巡警二大队发布几名男警员
的惊艳帅照，引网友一片赞叹。“一
次拍证件照引发的灵感，想改变一
下大家对民警‘冷酷、生硬’的印
象。”（《郑州晚报》4月2日）

点点评：人民警察人民爱。

新闻：偷拍者卓伟的风行工作
室，在过去两年中先后曝出张艺谋
超生，章子怡的两段恋情，偷拍到过
董洁出轨的铁证等。当被问到想对

“文章事件”当事人说什么时，卓伟

考虑半天吐出三个字：“别怨我”。
（《扬子晚报》4月2日）

点点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新闻：据官方数据，每年的三四
月是日本离婚的高峰期。此时日本
人的生活处于“新旧交替”阶段，夫
妇的情绪会相当敏感紧张。有专家
建议民众在这一时期“保持克制和
耐性”，关注身边人的情感，对家人

“更有礼貌一些”。（《环球时报》4月2
日）

点点评：且行且珍惜。

晚报观点


